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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求意见情况说明

	征求事项
	关于宜昌市城区住房发展规划的意见和建议
	征求主体
	市住建局

	征求时间
	2019年5月至7月
	征求范围
	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行业专家及公众

	反馈情况
	收到部门意见9条、专家意见3条、公众意见5条，共计17条意见。

	采纳情况
	采纳10条，部分采纳4条，未采纳3条。

	一、专家意见

	序号
	所提意见
	采纳情况
	备注

	1
	进一步补充校核现状数据及其分析论证。
	已采纳
	已根据最新情况与相关部门对接现状数据，并对数据来源标注，同时加强了现状问题的分析总结。

	2
	基于城市资源承载能力校核规划相关指标。
	已采纳
	已根据城市建设发展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对住房的规划指标进行了校核验证，住房规划发展目标满足资源环境承载力要求。

	3
	进一步落实住房保障的相关配套设施。
	已采纳
	已在住房面积预测中将配套设施面积及住宅面积区分，并在主要任务中提出应按居住区规范要求按比例加强配套设施建设。

	二、部门意见

	序号
	征求单位
	所提意见
	采纳情况
	备注

	1
	市财政局
	1.进一步分析安置房对租赁市场的影响。
	已采纳
	租赁市场中已考虑集体土地上安置住房拆一还多套房对租赁市场房源量的影响。

	
	
	2.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补充市场体系住房。
	未采纳
	市场体系住房投资资金与资金渠道来源具有不确定性，规划指导性不强。

	2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进一步对现状存量土地进行摸底调查，加强与土地利用规划和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的对接。
	已采纳
	住房用地布局地块已与存量土地和近期建设土地地块进行了衔接。

	
	
	2. 规划土地平均容积率需结合新颁布的居住区规范校核，点军区定位为生态功能区，容积率开发不宜过高。
	已采纳
	居住用地布局的容积率计算已与最新颁布的居住区规范协调，并结合各分区容积率要求将供地量进行分区调整。

	
	
	3.市场体系住房用地的年度供应计划中如何落实20%社会租赁住房用地。
	已采纳
	年度供地计划中安排独立地块并支持社会投资主体建设社会租赁住房，或者通过商品住房土地出让条件中安排社会租赁住房配建比例的方式落实社会租赁住房用地。

	3
	市发改局
	1.数据用的2017年，建议补充2018年数据。
	已采纳
	已在规划内容中将2018年数据作为已建部分进行了核减。

	
	
	2.重点任务项目列表，不能搞任务分工摊派。
	已采纳
	已将重点任务中规划的责任单位删除，责任单位划分按照具体实施中的工作内容拟定。

	
	
	3.主要任务中提出实施节点与实施效果。
	未采纳
	主要任务实施节点为2019-2022年，实施效果为近期的规划目标达到的效果。规划目标中已总结描述，因此主要任务中不做重复解释。

	4
	市人才办
	1.建议落实人才安居住房资金。
	已采纳
	规划说明内容中已对人才住房资金渠道有建议，可在制定具体的年度实施方案计划后，按照资金建议渠道筹集。

	三、公众意见

	序号
	所提意见
	采纳情况
	备注

	1
	住房价格不能太高。
	部分采纳
	规划目标及主要任务的落实，预期可以达到引导居住用地供应、住房供应量与住房需求相协调的效果，引导供需平衡可达到稳定市场，稳定房价的效果，从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
	房子的购买力从何而来，教育资源如何均衡分布，城市交通压力如何缓解。
	部分采纳
	住房购买力主要从新增人口住房需求及住房改善需求中来。宜昌市作为湖北省的第二大城市，每年约有XX万人口从其他城市流入本市；我市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相比还有20%多的比例差距，未来市域范围内县城、农村等地流入城区的人口潜力较大；根据居民住房意向调查，约10%以上的人群有改善居住条件的购房需求；随着宜昌市的经济发展，城区人口仍有增长空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改善性需求将逐步释放，因此，住房购买力仍有发展空间。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问题可随着城市的发展，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宜昌市中心城区教育设施规划、宜昌市中心城区社区服务设施专项规划等规划内容建设，不属于本规划解决问题。城市交通压力缓解问题，可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宜昌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宜昌市中心城区公共交通规划等规划内容解决，不属于本规划解决问题。

	3
	住房应该更多转向保障，房地产发展趋缓已不适宜大规模规划。规划近期及远期住房规划套数太多，建议或适当降低目标。 
	部分采纳
	住房规划目标是根据城市建设发展预期、经济增长预期、人口增长预期、住房购买力、居住需求等因素来综合测算的，目前规划的住房目标为近期为建设或筹集各类住房19万套，且19万套中2万多套为保障性住房， 7万多套为响应国家租购并举政策、缓解居住购房压力、引导住房回归居住属性而引导建设的租赁型住房，仅9万多套规划为商品住房。规划远期目标为建设或筹集各类住房36万套，其中6万多套为保障性住房，约17万套为租赁型住房，仅13万多套为商品住房。规划内容并未引导大规模建设商品住房，而是更多地偏向解决住房保障和补足住房租赁市场短板问题，重点为解决民生问题，引导租购同权，让居民形成租住的消费观念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实现居民住有所居，住有宜居。

	4
	为什么宜昌市西陵区平湖社区，葛洲坝浇二没有廉租房指标。
	部分采纳
	廉租房已并轨为公共租赁住房范畴，宜昌市公共租赁住房为城区统筹布局建设，并非每个社区均横布局，凡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条件的居民，均可向住房保障办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经相关部门审核后，条件符合的居民可享受公共租赁住房保障。

	5
	伍家岗区火光村（劲森光电有限公司原址），马路被破坏，厂房长期空置破旧，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完成该片区规划。
	未采纳
	该项建议内容属于道路交通建设、地块开发、市容市貌整治等问题，不属于本规划解决内容。



